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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城综函〔2025〕463号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市政协
十三届四次会议第 134076号提案答复的函

致公党中山市委会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提升我市市政道路养护管理水平的建议》

（提案第 134076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

运输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水务局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市在市政道路养护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，

重点建立“1+1+3”的治理模式（即一个联席会议机制、一个联合

督导体系，以及季度联席会议制度、计划动态报备制度、计划

公示制度三项配套措施），加强跨部门协作，加大对擅自占用挖

掘城市道路行为和道路沿线标牌杆件“多杆林立”情况的联合整

治力度，打造通畅清爽的道路环境。但是目前存在多头管理与

职责不清、政策管理依据不健全、养护管理规则不完善、养护

管理重视不够等问题，就此你们提出“建立完善工作体制机制、

加快项目管理建章立规、加强监管执法手段、提升道路养护管

理水平、鼓励公众参与监督”等一系列建议，我局表示赞同。

一、关于“建立完善工作体制机制”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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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收采纳。

（一）道路管理养护的责任分工。道路分为公路（高速、

国道、省道、县道、乡道等）和城市道路。

市交通运输部门为我市公路的行业主管部门。为明确市政

道路与干线公路交叉口管养职责，按照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中山市交通运输领域市级与镇街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

改革实施方案》，市交通运输局印发了《中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

明确干线公路平面交叉口及接入公路部分匝道养护管理职责的

函》（中交函〔2024〕1750 号），明确了相接道路的管养权属，

按照公路主线、匝道和路网功能定位划分，其中匝道等连接路

段按照低等级功能路段进行管养原则，明确了平面交叉口、接

入公路部分立交匝道（含高速连接处出入口匝道）由属地镇街

管养；对于市政道路与干线公路交叉口管理问题可参照有关原

则进行划分，进一步完善了市政道路养护工作机制体制。

市城管和执法部门为我市城市道路的行业主管部门。根据

《关于实施中心城区市政公用设施维护管理责任的通知》

（〔2006〕42号）责任分工，中心城区（东区、石岐、西区、南

区）15米及以上城市道路由市城管和执法局管理养护，15米以

下由中心城区各街道负责管理养护；除中心城区外其他镇街的

城市道路由各镇街负责管理养护。

（二）建立了占用挖掘道路“围而不建”专项治理联席会议

制度。为加强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，构建决策科学、

运行高效、监管有力的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机制，坚决整治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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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“围而不建、建而不快”问题，提高项目建设效率，2023年

10月 7日，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中山市建设工程项目占用道

路“围而不建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该《方

案》明确了项目建设单位、行政主管部门、项目所在镇街、管

线权属单位等职责分工，建立建设工程“围而不建”专项治理联

席会议制度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和执法局，负责牵头

揽总、统筹协调各行业部门和管线单位建设项目占用或者挖掘

城市道路行为。

（三）强化日常管理养护。市城管和执法局制定《中心城

区市政设施维护巡查及维修工作制度（修订）》，严格落实月

度、季度、重大节假日的道路维护检查。督促第三方养护单位

常态化开展道路巡查，掌握主次干道和重点路段周边道路状况，

对发现的问题立即修复整改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形成发现问

题、列出清单、及时整改、不定期“回头看”的闭环管理，提升

道路养护水平。同时加强对第三方养护单位的监管，对发现的

巡查监管不到位、道路病害未及时处理的情况，按合同约定进

行扣罚。

二、关于“加快项目管理建章立规”的建议

吸收采纳。

（一）修订完善相关规章制度。一是《中山市城市道路占

用挖掘管理办法》自 2015年 9月 1日起施行以来，已不能适应

现行城市管理需求，为进一步完善制度文件，市城管和执法局

于 2022年启动了修订程序，形成了《中山市城市道路占用挖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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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。目前，由于《广东省城市道路管理办

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正在征求意见阶段，为避免《中山市城市

道路占用挖掘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与《广东省城市道路管理

办法》出现冲突，拟待《广东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》出台后，

我局将立即启动出台《中山市城市道路占用挖掘管理办法（修

订稿）》的相关程序；二是对《中山市城市道路占用挖掘和养

护维修工程文明施工指引》进行了修订，印发了《关于落实中

山市建设工程项目占用道路“围而不建”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，

进一步从落实主体责任、规范审批手续、加大巡查督导、依规

依法执法、形成工作合力等方面进行了完善；三是为适应我市

城市建设和管理需要，加强市政设施的养护，保证市政设施的

功能完好和安全运行，根据国家行业标准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

2022年我局制定了《市政设施养护维修服务规范》，规定了城

市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人行通道等市政设施的养护维修技术要

求、现场管理标准、施工安全、服务时限、管理责任及监督管

理。

（二）建立了“计划动态报备制度”。各行业部门和管线单

位根据年度占用挖掘市管城市道路的项目，制定年度挖掘计划，

每年 12月 10日前报市城管和执法局；每季度结合项目变动情

况对年度计划申请集中调整，优化完善后形成季度计划，每季

度最后一个月的 15日前将下季度计划报市城管和执法局。市城

管和执法局根据各单位报送的计划，对同一条道路的各类占用

开挖项目进行整合归并，尽量做到同一路段同一时间段的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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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施工，避免重复开挖。

（三）建立了“季度联席会议制度”。市城管和执法局每季

度末召集各行业部门和管线单位对上报的下一个季度占用挖掘

市管城市道路计划进行综合研判和优化完善，协调重大项目占

用挖掘市管城市道路同步施工等工作；总结上季度在建工程项

目占用挖掘市管城市道路施工管理情况，通报检查发现的问题，

成员单位交流审批监管中的经验做法及存在的不足，部署下季

度工作。同时将整合优化后的占用挖掘计划和市管城市道路新

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的信息在“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动态管理群”

通报给各单位，做到信息共享，并由审批部门协调同一路段施

工项目单位尽量在同一时间段内申请占用挖掘许可。

三、关于“加强监管执法手段”的建议

吸收采纳。

（一）加大执法力度。市城管和执法局印发了《2025年中

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系统市容环境整治工作方案》，对未经

许可，擅自挖掘占用城市道路或许可证逾期的行为依法查处。

经责令后仍不改正的，邀请媒体介入曝光，提高违规成本，对

长期围而不建的建设项目，依法进行拆除。2023年 10月，邀请

了“中山城市零距离”对豪程路一处挖掘道路施工点违规施工责

令后仍不改正的行为进行曝光，增强了宣传教育作用，为其他

建设工程项目敲响了警钟，进一步推动了建设工程项目科学推

进、文明施工，尽早实现还路于民。今年以来，全市共查处擅

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、超审批期限等违法行为 14宗，罚款 2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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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

（二）数字赋能管理。为提升“围而不建”监管效率，市城

管和执法局开发了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全流程监管平台，建

立挖掘城市道路施工监督“一码通”（即“挖掘道路施工监管二维

码”）多方参与机制，实现审批时赋二维码、审批后巡查人员监

管信息上报、施工方现场管理信息申报、社会监督信息举报等，

均可通过“一码”实现简易“打卡式”监管。巡查人员、施工方、群

众均可按照各自权限扫码记录管理信息、查看管理清单及施工

方整改反馈信息。通过对审批信息、监管信息、施工信息、社

会监督信息数据记录，形成挖掘道路全流程闭环管理。今年以

来，共计对占用道路建设项目赋码 429个，截至目前，利用监

管平台开展日常巡查 1638个（次），接受市民群众反馈的问题

38个，均已全部整改完毕。

四、关于“提升道路养护管理水平”的建议

吸收采纳。

（一）建立了“联合督导”机制。市城管和执法局牵头，建

立了以住建、交通、水务、生态环境、公安交警等行业主管部

门为成员单位的联合督导组，每月开展联合督导 1次，形成常

态监管态势，把占用挖掘城市道路“围而不建”等群众关心的突

出问题解决好。2023年 10月份以来，组织联合督导行动 22次，

印发检查通报 22份，及时将检查发现问题通报至各单位进行整

改，形成了“反馈+跟踪+落实”的闭环管理机制。同时督促各行业

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在建项目开展日常检查，今年以来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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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累计检查在建项目 1324个，发现不文明施工问题 311个，均

已督促施工单位完成整改。

（二）市交通运输部门市公路事务中心在组织实施干线公路

养护工作中，以“精细化管养”为目标，以网格化为抓手、以信息

化为支撑，在养护工作坚持“三化”融合，共同发力。一是规范养

护作业精细化，重点编制《中山市公路事务中心普通干线公路精

细化养护工作手册》，科学规范公路管养内业、外业流程。二是开

展“网格化”三级督导，建立起中心领导班子、各部室、养护所的

三级“网格田”，明确每个部室、每位同志的具体片区责任，建立

起全员参与、人人有责的公路管养工作新布局。三是运用管养综

合考核，研究出台《中山市公路事务中心公路养护管理工作考核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将月度外业考核与季度养护管理综合考核相

结合、养护质量考核与路域环境治理相结合、表彰加分与批评扣

分相结合等，全方位、全覆盖考核下属事业单位养护管理、路产

路权管理、安全生产、专项任务等各方面工作。

（三）市城管和执法部门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择优选择了三家

专业的道路维护单位，将中心城区城市道路分成三个片区，每家

维护单位负责一个片区的城市道路及附属设施（含排水窨井盖）

维护工作，每家维护单位均需按相关规范要求制定日常巡查和维

修管理制度，按要求实施常规的巡查和维修工作。2024年 12月市

城管和执法局开展中心城区智慧化巡检试点工作，通过摄像头AI

识别，及时发现病害，建立中心城区城市道路病害库，共巡查中

心城区道路 356条，累计巡查历程 2091.2km，车行道采集病害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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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 58112条，人行道采集数据 22148条。通过AI分析路面下沉趋

势，发现了数起城市道路脱空病害，及时排除了道路存在的安全

隐患，推动了城市道路由被动维修向主动预防的转变，提升了中

山市养护工作的智能化管理水平。

五、关于“鼓励公众参与监督”的建议

吸收采纳。

（一）我市已建立了 12345政府服务热线电话，同时开通

了 12345网上投诉平台、12345微信公众号，按照“统一受理、

分类处理、限时办结、过错问责”的原则，办理群众诉求和监督

意见、建议，市民发现道路病害问题的，可以随时通过以上热

线电话和平台反映问题，相关业务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。

（二）市城管和执法局印发了《关于落实中山市建设工程

项目占用道路“围而不建”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，明确了“挖掘

道路施工公示牌”及工程期限超过 3个月的“五牌一图”，规格和

样式，施工现场应当按要求规范设置。同时要求“挖掘道路施工

公示牌”要公示工程名称或挖掘内容、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

理单位、工地管理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、工期、监督电话等，

同时在公示牌上张贴挖掘城市道路许可证（复印件），方便群众

了解工程进度和进行日常监督。

（三）市公安部门建立了施工通告制度，对交通影响较大

的占道施工项目，公安部门在审批同意后，将协助建设单位发

布施工通告，在施工过程中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，向建设单

位和施工单位反馈，同时结合实地勘查发现的违规施工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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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对施工单位进行处罚；

（四）要求各施工单位把“挖掘道路施工公示牌”设置在路

口交叉位置和围蔽区域前中后三个区域，提前向周边群众告知

施工信息。涉及路口封闭等重大项目的，施工单位要做好交通

疏导，并协同镇街或村委等提前做好解释沟通，提高公众知晓

度，全力争取市民理解与支持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你们对中山市市政道路维护管养工作

的关心和支持。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5年 9月 8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李俊桥 8811315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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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提案委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

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。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办公室 2025年 9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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